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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程合众（大连）旅游项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担保解除的公告 

 

一、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

联程合众（大连）旅游项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关联

方联程旅游发展（大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债务人”或“被担保人”）

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与哈尔滨银行大连高新园区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债权人”）签

订借款合同，借款金额 300万元，借款期限自 2019年 4 月 16日至 2021年 4月

15 日。公司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并与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，担保期

限为 2019 年 4 月 16日至 2023年 4 月 15日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2021年 5月 19日

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》

的议案，就上述违规对外担保补充了决策程序，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详见公

司于 2021 年 4 月 2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平台上披露的《第三届

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1）、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提供

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1），2021年 5月 19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平台上披露的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1-029）。 

后因债务人与债权人银行借款合同到期，债务人与哈尔滨银行大连分行约定

续签一份借款合同，借款金额 210 万元，借款期限自 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2023

年 7 月 18 日，公司继续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并与银行签订了保证合

同，担保期限为 2021年 7月 19日至 2026年 7月 18日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2021年 9月 13日

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延长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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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期限》的议案。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

平台上披露的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1），2021

年 9月 1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平台上披露的《2021年第四次临

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4）。 

二、对外担保解除情况 

2023 年 8 月 23 日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出具《结清证明》，

公司的关联方联程旅游发展 (大连) 股份有限公司对其的借款均已还清，公司的

担保责任已解除。 

根据公司 2023 年 9 月 14 日打印的《企业信用报告》，公司已无对外担保事

项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  

1.《结清证明》 

2.《企业信用报告》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联程合众（大连）旅游项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20日 

 


